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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上資料撮自本會「政策、組織及規則」項目 39） 

 

如與其他團體合辦的活動，負責領袖必須獲得其所屬地域的香港助理總監書面批准。在批准有關 

活動時，應確知參與的各領袖對有關的安全措施有深入的認識；而負責此類聯合活動的人士，更 

必須有適當的訓練及資格。 

 

戶外活動舉行前及舉行期間，負責領袖必須密切注意天氣情況，以確保活動舉行的安全。 

 

* 請同時參照由教育統籌局出版之活動指引 

中文版：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activities/sch-activities-guidelines/index.html 

英文版：http://www.edb.gov.hk/en/sch-admin/admin/about-activities/sch-activities-

guidelines/index.html  


